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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6年11月

臺北市警察機關人員懲處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7日內由人事室編報

105.12.7北市主公統字第10531623100號函核定修訂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1-01-04

 單位：人次

計

總

力
不
作
工

件
案
通
交

刑 案
貪 污
涉 嫌

刑 案
瀆 職
涉 嫌

刑 案
一 般
涉 嫌

博
賭
與
參

場 所
不 當
涉 足

職 守
擅 離
曠 職
無 故

饋 贈
招 待
接 受

令
命
抗
違

同 事
長 官
濫 控
侮 辱
脅 迫

滋 事
酗 酒
粗 暴
行 為

往
情 交
常 感
不 正
與 人

警 譽
有 損
不 檢
行 為

責 任
連 帶
不 周
監 督
考 核

力
逃犯不
及查捕
道幫派
檢肅黑

作
工
安
保

件
案
濟
經

工 作
訪 查
家 戶

作
工
防
民

作
衛 工
及 警
特 勤

作
調 工
或 社
保 防

考 核
績 效
業 務

習
及 演
競 賽
專 案
各 項

他

其

項目別

總          計

︶
任

簡
︵

監

警

合       計

免 除 職 務

戒

懲

撤       職

 ( 職、伍 ) 金
剝 奪 減 少 退 休

休       職

降       級

減       俸

罰       款

記       過

申       誡

分

處

政

行

免       職

停       職

年終考績丁等免職

記大過一次

記 過 二 次

記 過 一 次

申 誡 二 次

申 誡 一 次



60 30 2 － － 1 3 － － － 1 － － 1 1 3 － － － 1 － 1 － 1 － 15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

9 1 － － － 1 2 － － － 1 － － 1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

9 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1

40 22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1 － 11

中華民國106年11月

臺北市警察機關人員懲處(續1)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7日內由人事室編報

105.12.7北市主公統字第10531623100號函核定修訂

編製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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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6年11月

臺北市警察機關人員懲處(續2完)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7日內由人事室編報

105.12.7北市主公統字第10531623100號函核定修訂

 本局人事室。

 本表一式2份，1份送本局統計室(紙)，1份自存(紙)，並於規定期限內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庫。

中華民國106年12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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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
 填表說明：


